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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關於6萬噸聚甲醛項目之最新進展

本公告乃自願作出，旨在使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
「本集團」）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知悉本公司之最新業務發展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附屬
公司新疆心連心能源化工有限公司（「新疆心連心」）擬建6萬噸聚甲醛項目（「該項目」）。除
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該項目已經竣工並進入試生產階段。該項目是本集團
首個高分子化工新材料項目，產出產品已達到優等品級別，在技術性能及產品可靠性方
面均達預期，客戶試用反饋良好。標誌著本公司聚甲醛項目在立項設計、施工質量效
率、運營績效等各方面均達到國內行業一流水準。

誠如該公告所披露，該項目是公司高質、高效發展戰略的部署之一，該項目的順利建
成、運行，不僅有利於新疆基地資源利用效率提高，還實現了基礎化工甲醇的產業鏈延
伸升級，符合本集團新疆基地「資源高轉化」的發展定位，有助於本集團收入及利潤的提
升。此外，該項目亦標誌著本集團將更好的發揮研發優勢，形成技術核心競爭力，更好
滿足國內外高端化工新材料領域的消費升級需要。基於上述，董事會認為該項目有利於
本集團的長遠發展，利於提升本集團的整體利益，更好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社會價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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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

董事會主席
劉興旭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四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興旭先生、張慶金先生及閆蘊華女士；及本公司獨
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建源先生、李生校先生、王為仁先生及李紅星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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